API電子交易風險預告書暨使用同意書
期貨帳號：                .

立書人茲向  貴公司申請使用電子交易下單應用程式開發介面-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以下簡稱 API) 功能，以電子方式從事交易，委託  貴公司於台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交易市場進行期貨交易。立書人在使用API功能下單前，已充分瞭解下列事項並願遵循之：
：
1. 立書人所據以使用之API元件及交易程式係由  貴公司以外之第三人設計、開發或提供，立書人係有權使用該程式者；雖經連線測試後，立書人可使用API功能透過  貴公司電子交易平台而進行交易，但  貴公司就立書人所使用之API元件與程式並無重新編輯、修正之權利，亦無確保與  貴公司電子交易平台相容之義務，凡屬程式端所產生之交易限制、障礙或其他電腦程式交易錯誤，致衍生任何問題或造成錯帳，均由立書人自行承擔。
2. 立書人除應妥善保管使用個人帳號、授權密碼、自訂密碼及電子憑證外，不得擅自授與他人或資訊廠商全權委託期貨交易；凡經驗證屬立書人之帳號、密碼及憑證所為之委託指示，均應由立書人負全部之法律責任，與  貴公司無涉。
3. API係屬程式交易亦為電子式交易之一種，買進賣出訊號雖經程式計算提出，但最終買賣之決策與執行應由立書人審慎評估後自行為之。
4. 如遇交易極為活絡及不可抗力情形(包括但不限於斷線、斷電、網路壅塞、系統壅塞等狀況)，立書人的委託及成交回報資訊可能有延遲或停止之情形，故立書人應隨時注意委託單之執行狀況，如發現異常，應即向所屬營業員反應。
5. 立書人應在穩定、快速的連線環境使用API交易程式下單功能，不宜使用無線網路、3G或3.5G網卡。如因連線品質不穩或同時開啟太多報價軟體，導致凱基電子平台商品行情報價延遲與真實報價產生落差，則會造成無法正確警示與帶下單狀況發生。
6. 立書人應遵守 貴公司所訂定使用API服務下單所應遵循之交易約定，如暫停下單機制等。
7.  貴公司得因風險管理或其他考量，逕行限制或取消API介面連結，不需先行告知。
8. 立書人使用API服務下單除應遵循與 貴公司所訂之相關約定外，並不得為任何不法之使用。
立書人已詳細閱讀以上內容，且充分了解API服務之注意事項及可能產生之相關風險及相關使用約定，且經凱基期貨指派專人                 解說，並同意遵循上述條款自願承受相關風險，特此聲明。
此致
凱基期貨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期貨交易輔助人
立書人：                                           （簽名及原留印鑑）
法人代表人：                                       （簽名）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EMAIL：                    電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市場開戶滿三個月證明：
□凱基期貨開戶日期                 或□ 檢附            期貨/證券開戶證明            
最近一年在期貨市場累積期貨契約交易筆數逾10筆證明：
□凱基期貨 或 □           期貨/證券   交易區間            ～            ，成交筆數          筆   

其他：□已申請凱基電子（網路）交易帳戶 
營業員分公司/姓名：                         營業員電話/EMAIL：                                
結算主管：                    經辦/核印：                          日期：                      
期貨交易結算部覆核（透過期貨交易輔助人辦理者）：                               

首次使用API測試
□客戶傳輸連線測試，並留存相關測試記錄
□通過網路下單帳號、網路登入密碼及數位憑證（電子簽章）等身份驗證程序
行政管理部主管：                     經辦：                        建檔日期：                    
資格審核（以下由凱基期貨或其交易輔助人填具）








